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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養 認 可 聲 請 狀 

（多位被收養人可填寫於同一份聲請狀） 

 

聲請人即收養人 

(養父)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地址：                                                     

(養母)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地址：                                                     

 

聲請人即被收養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地址：                                                     

被收養人之生父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地址：                                                     

被收養人之生母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地址：                                                     

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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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意旨： 

（共同）□請求准予裁定認可(養父)           與(養母)              於民國 

     年     月     日共同收養(養子/女)            為養子/

女。 

（單獨）□請求准予裁定認可(養父、養母)              於民國     年     月 

     日收養(養子/女)            為養子/女。 

※以上空白處均請填上其姓名，例如（養父）ＯＯＯ。 

聲請原因： 

 一、聲請人(養父)             與(養母)            願收養             

為養子女。 

       ※以上空白處均請填上其姓名，例如（養父）ＯＯＯ。 

二、□收養配偶子女。 

    □單獨收養。 

□夫妻共同收養。 

於民國     年    月    日訂立收養契約書。茲檢附如附件所示之證據，狀請准

予裁定認可。 

檢附證據：1.收養契約書 2.收養同意書 3.全體戶籍謄本（限正本，記事勿省略） 4.健康証

明文件 5.財產證明文件 6.職業證明文件（※證據 4.~6.於收養未滿 18歲之未成

年人時由收養人提出）  

               謹        狀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聲請人即收養人(養父)                             (親簽) 

                        (養母)                             (親簽) 

被 收 養 人                                      (親簽) 

（被收養人年滿 7歲以上務必親簽） 

          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親簽) 

被收養人(生父)                                   (親簽) 

                  (生母)                                   (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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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養 契 約 書 

 

收養人(養父)             (民國    年    月    日生)與(養母)           

(民國    年    月   日生)願收養(生父)            與(生母)            

所生之子/女              (民國    年    月    日生)為養子/女，並： 

※以上空白處均請填上其姓名，例如（養父）ＯＯＯ。 

□ 經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被收養人係未滿七歲之未成

年人) 

□ 經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同意。(被收養人係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 經被收養人生父與生母同意，且對被收養人本生父母並無不利之處。(被收

養人已成年) 

□ 經被收養人配偶             之同意。(被收養人如有配偶者) 

□ 生父、生母          無法意思表示或同意或配偶無法同意，理由： 

   （生父母） □依民法第 1076條之 1  □第 1款：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

他顯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

同意。 

                                   □第 2款：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 

  （配偶）  □依民法第 1076條：□不能為意思表示 □生死不明已逾期三年 

。 

                □其他補充： 

 

 

        收養人(養父)                                    (親簽) 

               (養母)                                    (親簽) 

被 收 養 人                                     (親簽) 

（被收養人年滿 7歲以上務必親簽） 

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親簽) 

被收養人(生父)                                  (親簽) 

                 (生母)                                  (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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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養 同 意 書 
 

□（ 被收養人之生父母） 

立同意書人(生父)               、(生母)             茲同意本人所生之

子/女                由收養人(養父)             、(養母)            

收養為養子/女，恐口說無憑，爰立收養同意書。 

□（被收養人之配偶） 

本人係（被收養人）            之配偶             ，茲同意被收養人由收

養人              收養為養子/女，恐口說無憑，爰立收養同意書。 

※以上空白處均請填上其姓名，例如（生父）ＯＯＯ。 

 

（被收養人之生父親自填寫） 

立同意書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被收養人之生母親自填寫） 

立同意書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被收養人之配偶親自填寫） 

立同意書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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